2026年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专项发展资金

（支持跨境商贸）申报指南

为加快推进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建设，根据《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专项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专项发展资金实施细则》等规定，对功能和主要效益发生在国际商务合作区内的跨境商贸活动予以支持。
一、适用区域

专项发展资金适用于经国家批准的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规划区域。

二、申报主体
（一）申报主体需为主要功能和主要效益发生在商务合作区内的法人单位，包括跨境商贸经营主体和从事进出口服务、仓储物流、跨境支付、质量认证等服务的主体。
（二）申报主体近三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执法部门依法处罚未满3年的，没有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受到200万元以上的罚款等重大违法记录。

（三）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项目，不得申报：

1、申报项目已获得其他市、区级财政性资金支持的；

2、项目知识产权有争议的。
三、支持内容及标准

对功能和主要效益发生在国际商务合作区内的跨境商贸活动，根据知识产权保护、品牌全球推广情况，按照以下情况给予支持：

1、对经营企业通过马德里体系首次注册的国际商标，给予每件5000元的支持，每延伸保护1个国家或地区给予2000元的支持，单个企业一年内支持金额最高20万元。

2、对经营企业借助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直播等开展自主品牌全球推广的，按照相关投入的50%给予支持，单个企业一年内支持金额最高50万元。

四、申报材料及要求
（一）申报材料

1、支持知识产权保护
（1）《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专项发展资金（支持跨境商贸）申报表》。

（2）申报主体三证合一的社会信用代码登记证（社团或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3）中国海关企业进出口信用公示平台企业备案信息截图（中国海关企业进出口信用信息公示平台，网址：http://credit.customs.gov.cn/）。
（4）国际注册证。
（5）相关指定国获得核准注册的证明材料，若该指定国无核准文件，可提供国际局商标档案（显示该国属于默认核准）截图。
（6）企业跨境商贸业务基本情况介绍（业务类型、往来国别等）。

（7）商标权为多方共有的，申报人须提交已经获得共有权利人同意其提出商标资助申报的声明（申报人签字盖章）。
（8）其他补充材料。

2、支持品牌全球推广

（1）《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专项发展资金（支持跨境商贸）申报表》；

（2）申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3）中国海关企业进出口信用公示平台企业备案信息截图（中国海关企业进出口信用信息公示平台，网址：http://credit.customs.gov.cn/）。
（4）跨境商贸企业借助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直播等开展自主品牌全球推广的服务合同、费用支出凭证。

（5）企业跨境商贸业务基本情况介绍（业务类型、往来国别等）。

（6）其他补充材料。

（二）材料要求

1、申报材料要求完整、真实、有效，并加盖申报单位骑缝公章。如出现伪造资料虚报冒领情况，经核实后取消申报资格或结果，并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申报材料一式两份，用A4纸打印，需有目录页并按申报材料顺序左侧装订成册，且应按照要求加盖骑缝公章。其中涉及外文的，需提供中文翻译件。

3、企业除提交书面材料外，还需提交电子数据。电子数据应包含全部书面材料的内容，采用pdf格式。提交介质为U盘（一份）。

五、申报程序

本次专项资金对2026年1月1日—2026年9月30日期间获得国际注册证或在相关指定国获得核准注册的项目、全球品牌推广项目给予支持。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请于10月10日至10月20日期间报送材料。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一）政策咨询联系人

金汶瑾 58866026
（二）材料报送联系人

国际商务合作区受理点：王家栋，洪晓雯，58862122，上海市浦东新区闻居路1366号3楼政务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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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支持跨境商贸）申报表

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管理局

2026年4月7日

附件1
2026年度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专项发展资金

（支持跨境商贸）申报表

	申报主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经营范围
	

	主要产品或服务
	

	申报类型
	□ 1.支持知识产权保护
□ 2.品牌全球推广

	延伸保护的国家或地区

（仅申报类型1需填写）
	

	品牌全球推广相关投入总金额
（仅申报类型1需填写）
	人民币              万元

	本（申报）单位就资金申请做出如下承诺：

一、所提交的相关申请材料和信息是准确、真实、完整和有效的；

二、本（申报）单位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未有“申报主体第三条”不予支持情形；

三、知晓扶持政策从优不重复的原则，同意接受数据核查、资金使用、绩效评价等工作及后续的跟踪管理。如违反上述承诺及相关规定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